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2.检查模块一：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 

3.检查项：检查信息编码登记情况 

4.检查内容：是否进行信息编码登记，是否如实登记信息。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第二十五条 本市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编码登记制度，

在本市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当进行基本信息、污染控制技术

信息、排放检验信息等信息编码登记。 

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者合同中明确要求施工单位使

用在本市进行信息编码登记且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2.检查模块二：非道移动机械排放烟度检验 

3.检查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情况 

4.检查内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5.检查标准： 

（1）标准规范名称、编号及版本号：《非道路柴油移动机

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 

（2）标准规范条款： 

4 排气烟度限值  

4.1 按第 5 章进行排气烟度检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

的不透光法烟度（光吸收系数）和林格曼黑度级数不应超过表 1

规定的限值。 

5 检验方法  

5.1 烟度检验工况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ydywrwpfbz/201811/W020200628503585170722.pdf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dqhjbh/dqydywrwpfbz/201811/W020200628503585170722.pdf


5.1.1 烟度检验前，受检机械装置的柴油机应充分预热。在

机械装置连续测试过程中，应确保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 

5.1.2 采用如下描述的自由加载法对在用非道路移动柴油机

械的排气烟度进行检验： 

现场检验人员可以根据受检机械装置的实际工作状态确定

加载方法，在机械装置连续正常工作过程中（例如装载机从铲土

到装载完毕的全过程），测量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的排气烟度。 

5.1.3 在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不具备加载条件的情况下，可

采用 GB3847 描述的自由加速法进行烟度测量，即在 1s 时间内，

将油门踏板快速、连续但不粗暴地完全踩到底，使喷油泵供给最

大油量。在松开油门踏板前，发动机应达到额定转速（采用手动

或其他方式控制供油量的发动机采用类似方法操作），在测量过

程中应进行检查。 

5.2 烟度检验方法 

5.2.1 不透光烟度法 

用不透光烟度计连续测量 5.1所述工况下的非道路移动柴油

机械排气的光吸收系数，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1Hz，取测量过程中

不透光烟度计的最大读数值作为测量结果。若采用自由加速法，

检测结果取最后三次自由加速烟度测量结果最大值的算术平均

值。 

不透光烟度计的安装和使用应满足 GB 3847 要求。 



5.2.2 林格曼烟度法 

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按照附录 B 规定的林格曼烟度法连续

观测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在 5.1 所述测量工况下的排气烟度，将

观测的林格曼烟度的最大值确定为排气烟度测量结果。检验过程

中，可以使用视频、摄像或者执法记录仪等手段获取烟度检测结

果。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2.检查模块三：车辆或机械设备和装置检查 

3.检查项：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和使用情况 

4.检查内容①：是否未按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依据条款： 

第五十九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未安装

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排放

的，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2.检查模块三：车辆或机械设备和装置检查 

3.检查项：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和使用情况 

4.检查内容②：是否未正常使用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第十二条第一款 本市在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所有人、驾驶人或者使用人，应当确保装载的污染控制装置、

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

正常使用。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2.检查模块三：车辆或机械设备和装置检查 

3.检查项：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和使用情况 

4.检查内容③：是否按照规定安装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

端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安装管理办法（试行）》《北京

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办法》第七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

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规定的具体时间

节点和要求，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并与市生态

环境局排放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一条 在本市注册登记的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

和在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及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

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应当按照规定安装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并与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具体规定由市

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2.检查模块三：车辆或机械设备和装置检查 

3.检查项：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和使用情况 

4.检查内容④：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是否与市生态环

境局部门联网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安装管理办法（试行）》《北京

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办法》第七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

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规定的具体时间

节点和要求，安装排放远程监测管理车载终端，并与市生态

环境局排放远程监测管理平台联网。 

《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一条 在本市注册登记的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

和在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及长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驶

的外埠重型柴油车、重型燃气车，应当按照规定安装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并与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具体规定由市

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入户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2.检查模块三：车辆或机械设备和装置检查 

3.检查项：污染控制装置、车载排放诊断系统、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等设备和装置的运行和使用情况 

4.检查内容⑤：是否存在干扰远程排放管理系统功能、

擅自删除、修改远程排放管理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

据的情况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条例》 

   （2）依据条款： 

第十二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远程排放

管理系统的功能；不得擅自删除、修改远程排放管理系统中

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 

 

 

 


